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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盛世泰科生物医药技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 

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 

在本说明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公司、盛世泰科 指 盛世泰科生物医药技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盛世泰科有限 指 盛世泰科生物医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系公司前身 

中新创投 指 中新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公司股东 

引导基金 指 苏州工业园区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中心，系公司股东 

山蓝投资 指 常州山蓝医疗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鸿成泰康 指 常州鸿成泰科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曾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翼朴资本 指 苏州翼朴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乾融新声 指 苏州乾融新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合富瑞泰 指 苏州合富瑞泰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毅达资本 指 苏州毅达创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炬强投资 指 苏州炬强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系公司员工持股平台 

洪泰投资 指 泰州洪泰健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农银基金 指 农银二号无锡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鑫德睿投资 指 苏州鑫德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博资同泽 指 广东博资同泽一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招易行远 指 共青城招易行远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嘉睿聚信 指 苏州嘉睿聚信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万佳创投 指 苏州万佳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泰富汇通 指 青岛泰富汇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姑苏人才二期 指 苏州市姑苏人才二期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泰富汇盈 指 青岛泰富汇盈壹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同人盛世 指 泰兴同人盛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赣州壹云 指 赣州壹云科技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科技创投 指 苏州工业园区科技创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系公司股东 

苏州乾正会计师

事务所 
指 苏州乾正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毕马威会计师事

务所 
指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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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泰科生物医药技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拟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公开转让并挂牌，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就公司成立以来

的股本演变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股本演变过程 

（一）盛世泰科有限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情况 

1. 2010 年 1 月，盛世泰科有限设立 

2010 年 1 月 6 日，江苏省苏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名称预先核准通知书》

（（05940076-yc）名称预先登记[2010]第 01050161 号），核准拟设立的公司使用

“盛世泰科生物医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的企业名称。 

2010 年 1 月 20 日，丁炬平、余强、韦凤萍、谢佳扬共同签署《盛世泰科生

物医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章程》，约定共同出资 1,000 万元设立盛世泰科有

限。 

2010 年 1 月 20 日，苏州新盛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出具《验资报告》

（苏新盛验字（2010）第 020 号），经其审验，截至 2010 年 1 月 20 日，公司

（筹）已收到各股东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200 万元，均以货币出资。 

2010 年 1 月 25 日，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盛世泰科有

限的设立。 

盛世泰科有限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 

1 余强 450.00 90.00 货币 45.00 

2 丁炬平 400.00 80.00 货币 40.00 

3 韦凤萍 100.00 20.00 货币 10.00 

4 谢佳扬 50.00 10.00 货币 5.00 

合计 1,000.00 200.00 - 100.00 

2. 2010 年 6 月，第一次变更实缴注册资本 

2010 年 6 月 1 日，盛世泰科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实收资本由

200 万元变更为 210 万元，本次新增 10 万元实缴注册资本由余强于 201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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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日前出资到位。 

2010 年 6 月 4 日，苏州乾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乾正验字

[2010]第 345 号），经其审验，截至 2010 年 6 月 2 日，公司已收到股东余强缴纳

的注册资本 10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 

2010 年 6 月 10 日，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公司上述实

缴注册资本变更。 

本次变更实缴注册资本完成后，盛世泰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 

股权比例

（%） 

1 余强 450.00 100.00 货币 45.00 

2 丁炬平 400.00 80.00 货币 40.00 

3 韦凤萍 100.00 20.00 货币 10.00 

4 谢佳扬 50.00 10.00 货币 5.00 

合计 1,000.00 210.00 - 100.00 

3. 2011 年 12 月，第二次变更实缴注册资本 

2011 年 12 月 14 日，盛世泰科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实收资本由

210 万元变更为 1000 万元，其中，股东余强新增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

315 万元、货币出资 35 万元，股东丁炬平新增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

280 万元、货币出资 40 万元，股东韦凤萍新增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 70

万元、货币出资 10 万元，股东谢佳扬新增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出资 35 万

元、货币出资 5 万元。本次用于出资的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资产评估额为

726.76 万元，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作价 700 万元用于出资。 

2011 年 12 月 7 日，中都国脉（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高纯度恩

替卡韦原料药的手性控制合成法和分散片制剂的产业化技术”知识产权-非专利

技术资产评估报告》（中都评报字[2011]113 号），经其评估，公司各股东用于本

次出资的知识产权（非专利技术）于评估基准日（2011 年 10 月 31 日）的市场

价值为 726.76 万元。 

根据股东余强、丁炬平、韦凤萍、谢佳扬出具的《专有权权属分享说明》，

上述用于出资的非专利技术由余强、丁炬平、韦凤萍、谢佳扬自行投资开发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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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产权，余强、丁炬平、韦凤萍、谢佳扬分别拥有该非专利技术 45%、40%、

10%、5%的权益。 

2011 年 12 月 14 日，股东余强、丁炬平、韦凤萍、谢佳扬与公司签署《资

产价值确认书》及《无形资产“高纯度恩替卡韦原料药的手性控制合成法和分

散片制剂的产业化技术”移交单》，确认将上述用于出资的知识产权（非专利技

术）移交给公司。 

2011 年 12 月 16 日，苏州乾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乾正验字

[2011]第 602 号），经其审验，截至 2011 年 12 月 14 日，公司已收到股东余强、

丁炬平、韦凤萍、谢佳扬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 790 万元，以货币和非专利技术

出资。 

2011 年 12 月 30 日，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公司上述

实缴注册资本变更。 

本次变更实缴注册资本完成后，盛世泰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 货币 
知识产权（非专

利技术） 

1 余强 450.00 450.00 135.00 315.00 45.00 

2 丁炬平 400.00 400.00 120.00 280.00 40.00 

3 韦凤萍 100.00 100.00 30.00 70.00 10.00 

4 谢佳扬 50.00 50.00 15.00 35.00 5.00 

合计 1,000.00 1,000.00 300.00 700.00 100.00 

4. 2012 年 12 月，第一次增资 

2012 年 12 月 6 日，盛世泰科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增加至 1,235.6357 万元，新增的 235.6357 万元注册资本中，中新创投

出资 500 万元认缴公司 133.5722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引导基金出资 150 万元认

缴公司 40.0346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朱夏出资 232 万元认缴公司 62.0289 万元新

增注册资本；其余 646.3643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 

2012 年，中新创投、引导基金、朱夏与公司及其现有股东签署《苏州工业

园区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投资协议》，对上述增资事宜进行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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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10 日，苏州乾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乾正验字

[2012]第 917 号），经其审验，截至 2012 年 12 月 6 日，公司已收到股东中新创

投、引导基金、朱夏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235.6357 万元，其余 646.3643 万

元计入资本公积，均以货币出资。 

2012 年 12 月 17 日，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了公司上述

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盛世泰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金额（万元） 股权 

比例

（%） 货币 
知识产权（非专

利技术） 

1 余强 450.0000 450.0000 135.0000 315.0000 36.42 

2 丁炬平 400.0000 400.0000 120.0000 280.0000 32.37 

3 中新创投 133.5722 133.5722 133.5722 - 10.81 

4 韦凤萍 100.0000 100.0000 30.0000 70.0000 8.09 

5 朱夏 62.0289 62.0289 62.0289 - 5.02 

6 谢佳扬 50.0000 50.0000 15.0000 35.0000 4.05 

7 引导基金 40.0346 40.0346 40.0346 - 3.24 

合计 1,235.6357 1,235.6357 535.6357 700.0000 100.00 

本次增资过程中，国有股东中新创投履行了国有资产评估及备案程序，将

评估结果向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办理了备案并取得了《接受

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5. 2017 年 3 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17 年 3 月 16 日，盛世泰科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股东韦凤萍将其持

有的公司 8.09%的股权（对应 100 万元实缴出资额，其中货币出资 30 万元、非

专利技术出资 70 万元）以 3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股东余强，股东谢佳扬将其持

有的公司 4.05%股权（对应 50 万元实缴出资额，其中货币出资 15 万元、非专

利技术出资 35 万元）以 15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股东余强。 

由于此前各股东用于实缴出资的非专利技术因市场上出现新工艺导致该技

术不再具备竞争优势，公司经评估后终止了针对该非专利技术的相关产品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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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非专利技术对公司已无实际价值，故本次股权转让对价仅考虑韦凤萍、谢

佳扬以货币实缴出资部分，各方对该转让对价无异议，不存在纠纷或潜在纠纷。 

同日，韦凤萍、谢佳扬分别与余强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就上述公司股权

转让事宜进行了约定。 

2017 年 3 月 21 日，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公司上述股权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盛世泰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金额（万元） 股权 

比例

（%） 货币 
知识产权（非专

利技术） 

 1 余强 600.0000 600.0000 180.0000 420.0000 48.56 

2 丁炬平 400.0000 400.0000 120.0000 280.0000 32.37 

3 中新创投 133.5722 133.5722 133.5722 - 10.81 

4 朱夏 62.0289 62.0289 62.0289 - 5.02 

5 引导基金 40.0346 40.0346 40.0346 - 3.24 

合计 1,235.6357 1,235.6357 535.6357 700.0000 100.00 

公司已在报告期前对上述非专利技术全额计提了减值。为夯实公司注册资

本，2022 年 1 月，盛世泰科有限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夯实公司注册资本

的议案》，同意股东余强、丁炬平分别向公司支付 420 万元、280 万元计入公司

资本公积，以夯实公司注册资本。2022 年 1 月 26 日，余强、丁炬平分别向公司

缴纳货币资金 420 万元、280 万元。 

6. 2017 年 9 月，第二次增资 

2017 年 2 月 1 日，盛世泰科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1,235.6357 万元增加至 1,359.19927 万元，新增的 123.56357 万元注册资本由山

蓝投资以其所持鸿成泰康 49%股权出资。 

2016 年 3 月 7 日，山蓝投资与公司及其现有股东签署了《关于盛世泰科有

限生物医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常州鸿成泰康生物医药技术有限公司的投

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对上述增资事宜进行了约定。 

本次山蓝投资以鸿成泰康的股权对公司进行投资的原因，系山蓝投资时任

主要有限合伙人是常州地方政府投资平台，对山蓝投资的投资项目有返投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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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山蓝投资与公司商定由实际控制人余强在常州设立由余强全资控股的鸿成泰

康。山蓝投资同意在鸿成泰康减资至 204 万元后以 1,000 万元的价格认购鸿成

泰康 196 万元注册资本，以取得鸿成泰康 49%的股权，并拟以其持有的鸿成泰

康股权对盛世泰科有限进行增资，增资后山蓝投资拟成为盛世泰科有限的股东。

山蓝投资完成对盛世泰科有限的增资后，拟由盛世泰科有限收购余强持有的鸿

成泰康剩余 51%的股权，使得鸿成泰康成为盛世泰科有限的全资子公司。 

2016 年 4 月 7 日，山蓝投资向鸿成泰康缴纳 1,000 万元投资款；2016 年 5

月 30 日，鸿成泰康完成注册资本减少至 204 万元的工商变更登记；2016 年 9 月

2 日，鸿成泰康就山蓝投资对其增资事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增资完成后，鸿

成泰康注册资本变更为 400 万元，余强持有其 51%股权，山蓝投资持有其 49%

股权。 

2017 年 9 月 13 日，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公司上述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盛世泰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金额（万元） 股权比

例

（%） 货币 
知识产权（非

专利技术） 
股权 

1 余强 600.0000 600.0000 180.0000 420.0000 - 44.14 

2 丁炬平 400.0000 400.0000 120.0000 280.0000 - 29.43 

3 中新创投 133.5722 133.5722 133.5722 - - 9.83 

4 山蓝投资 123.5636 - - - 123.5636 9.09 

5 朱夏 62.0289 62.0289 62.0289 - - 4.56 

6 引导基金 40.0346 40.0346 40.0346 - - 2.95 

合计 1,359.1993 1,235.6357 535.6357 700.0000 123.5636 100.00 

就此次增资，因国有股东中新创投持股比例发生变动，其履行了国有资产

评估及备案程序，将评估结果向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办理了

备案并取得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7. 2017 年 12 月，出资方式变更 

2017 年 11 月 21 日，盛世泰科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股东山蓝投资的

认缴出资额 123.56357 万元的出资方式由股权出资变更为货币出资，出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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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2017 年 11 月 5 日变更为 2017 年 12 月 6 日。 

本次山蓝投资的出资方式变更，系由于鸿成泰康运营地所在园区的环保政

策等原因，导致鸿成泰康拟实施的项目无法落地；同时山蓝投资的其他投资项

目的实施已经达到了常州地方政府对山蓝投资的返投指标要求，因此鸿成泰康

并未实际运营。由于鸿成泰康未实际运营，为避免对出资股权的价值产生异议，

因此决定将山蓝投资对盛世泰科有限的出资方式由鸿成泰康 49%股权变更为货

币出资。此外，2017 年 11 月，盛世泰科有限股东会决议通过由盛世泰科有限

以 1,000 万元现金收购山蓝投资持有的鸿成泰康 49%股权。同月，山蓝投资与

盛世泰科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对上述鸿成泰康股权转让事项进行了约定，同

时双方约定山蓝投资收到股权转让价款后，以 1,000 万元货币资金向盛世泰科

出资。2017 年 12 月 1 日，盛世泰科有限向山蓝投资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 1,000

万元，转让完成后，山蓝投资不再持有鸿成泰康股权。 

2017 年 12 月 1 日，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公司上述出资方式

的变更。 

2017 年 12 月 14 日，苏州乾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乾正验字

（2017）第 262 号），根据上述《验资报告》及山蓝投资支付投资款的银行凭证， 

2017 年 12 月 6 日，山蓝投资以货币资金缴纳投资款 1,000 万元，其中

123.56357 万元计入公司注册资本，其余 876.43643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  

本次出资方式变更完成后，盛世泰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货币 

知识产权（非

专利技术） 

1 余强 600.0000 600.0000 180.0000 420.0000 44.14 

2 丁炬平 400.0000 400.0000 120.0000 280.0000 29.43 

3 中新创投 133.5722 133.5722 133.5722 - 9.83 

4 山蓝投资 123.5636 123.5636 123.5636 - 9.09 

5 朱夏 62.0289 62.0289 62.0289 - 4.56 

6 引导基金 40.0346 40.0346 40.0346 - 2.95 

合计 1,359.1993 1,359.1993 659.1993 700.0000 100.00 

8. 2017 年 12 月，第三次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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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1 月 5 日，盛世泰科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1,359.19927 万元增加至 1,666.11523 万元，新增的 306.91596 万元注册中，翼朴

资本出资 3,000 万元认缴公司 131.53541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乾融新声出资

2,000 万元认缴公司 87.69027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合富瑞泰出资 1,500 万元认缴

公司 65.76771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毅达资本出资 500 万元认缴公司 21.92257 万

元新增注册资本；其余 6,693.08404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 

2017 年 9 月，合富瑞泰与公司及其现有股东签署《关于盛世泰科生物医药

技术（苏州）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及其补充协议；2017 年 11 月 28 日，翼

朴资本、乾融新声、合富瑞泰、毅达资本与公司及其现有股东签署《关于盛世

泰科生物医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对上述增资

事宜进行了约定。 

2017 年 12 月 14 日，苏州乾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乾正验字

（2017）第 262 号），经其审验，截至 2017 年 12 月 13 日，公司已收到此次增

资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306.91596 万元，均以货币出资。 

2017 年 12 月 15 日，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公司上述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盛世泰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 货币 
知识产权（非

专利技术） 

1 余强 600.0000 600.0000 180.0000 420.0000 36.01 

2 丁炬平 400.0000 400.0000 120.0000 280.0000 24.01 

3 中新创投 133.5722 133.5722 133.5722 - 8.02 

4 翼朴资本 131.5354 131.5354 131.5354 - 7.89 

5 山蓝投资 123.5636 123.5636 123.5636 - 7.42 

6 乾融新声 87.6903 87.6903 87.6903 - 5.26 

7 合富瑞泰 65.7677 65.7677 65.7677 - 3.95 

8 朱夏 62.0289 62.0289 62.0289 - 3.72 

9 引导基金 40.0346 40.0346 40.0346 - 2.40 

10 毅达资本 21.9226 21.9226 21.9226 - 1.32 

合计 1,666.1152 1,666.1152 966.1152 70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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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次增资，因国有股东中新创投持股比例发生变动，其履行了国有资产

评估及备案程序，将评估结果向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办理了

备案并取得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9. 2018 年 12 月，第四次增资 

2018 年 9 月 1 日，盛世泰科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1,666.11523 万元增加至 1,899.95583 万元，新增的 233.8406 万元注册资本中，

合富瑞泰追加投资 1,000 万元认缴公司 43.8451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公司员工股

权激励平台炬强投资出资 4,333.3300 万元认缴公司 189.9955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其余 5,099.4894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 

2018 年 8 月，合富瑞泰与公司及其现有股东签署《关于盛世泰科生物医药

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对上述合富瑞泰对公司追

加投资事宜进行了约定。 

2018 年，炬强投资与公司及其现有股东签署《关于盛世泰科生物医药技术

（苏州）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对上述炬强投资向公司增资事宜进行了约定。 

2018 年 12 月 28 日，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公司上述增资。 

2019 年 4 月 15 日，苏州乾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乾正验字

（2019）第 171 号），经其审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收到股东合

富瑞泰追加的新增注册资本 43.8451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 

本次增资完成后，盛世泰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 货币 
知识产权（非

专利技术） 

1 余强 600.0000 600.0000 180.0000 420.0000  31.58  

2 丁炬平 400.0000 400.0000 120.0000 280.0000  21.05  

3 炬强投资 189.9955 - 189.9955 -  10.00  

4 中新创投 133.5722 133.5722 133.5722 -  7.03  

5 翼朴资本 131.5354 131.5354 131.5354 -  6.92  

6 山蓝投资 123.5636 123.5636 123.5636 -  6.50  

7 合富瑞泰 109.6128 109.6128 109.6128 -  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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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 货币 
知识产权（非

专利技术） 

8 乾融新声 87.6903 87.6903 87.6903 -  4.62  

9 朱夏 62.0289 62.0289 62.0289 -  3.26  

10 引导基金 40.0346 40.0346 40.0346 -  2.11  

11 毅达资本 21.9226 21.9226 21.9226 -  1.15  

合计 1,899.9558 1,709.9603 1,199.9558 700.0000 100.00 

就此次增资，因国有股东中新创投持股比例发生变动，其履行了国有资产

评估及备案程序，将评估结果向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办理了

备案并取得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10. 2019 年 10 月，第五次增资 

2019 年 7 月 15 日，盛世泰科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1,899.95583 万元增加至 2,123.48005 万元，新增的 223.52422 万元注册资本由洪

泰投资以 10,000 万元认购，其余 9,776.47578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9 年 7 月 22 日，盛世泰科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2,123.48005 万元增加至 2,190.53735 万元，新增的 67.0573 万元注册资本由农银

基金以 3,000 万元认购，其余 2,932.9427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9 年 1 月，洪泰投资与公司及其现有股东签署《关于盛世泰科生物医药

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对上述洪泰投资向公司增

资事宜进行了约定。 

2019 年 5 月，农银基金与公司及其现有股东、洪泰投资签署《关于盛世泰

科生物医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对上述农银基金向公司增资事

宜进行了约定。 

2019 年 8 月 7 日，苏州乾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乾正验字

（2019）第 432 号），经其审验，截至 2019 年 7 月 22 日，公司已收到此次增资

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290.58152 万元，均以货币出资。 

2019 年 10 月 8 日，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公司上述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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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增资完成后，盛世泰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 货币 
知识产权（非

专利技术） 

1 余强 600.0000 600.0000 180.0000 420  27.39  

2 丁炬平 400.0000 400.0000 120.0000 280  18.26  

3 洪泰投资 223.5242 223.5242 223.5242 -  10.20  

4 炬强投资 189.9955 - 189.9955 -  8.68 

5 中新创投 133.5722 133.5722 133.5722 -  6.10  

6 翼朴资本 131.5354 131.5354 131.5354 -  6.01  

7 山蓝投资 123.5636 123.5636 123.5636 -  5.64  

8 合富瑞泰 109.6128 109.6128 109.6128 -  5.00  

9 乾融新声 87.6903 87.6903 87.6903 -  4.00  

10 农银基金 67.0573 67.0573 67.0573 -  3.06  

11 朱夏 62.0289 62.0289 62.0289 -  2.83  

12 引导基金 40.0346 40.0346 40.0346 -  1.83  

13 毅达资本 21.9226 21.9226 21.9226 -  1.00  

合计 2,190.5374 2,000.5419 1,490.5374 700.0000      100.00 

就此次增资，因国有股东中新创投持股比例发生变动，其履行了国有资产

评估及备案程序，将评估结果向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办理了

备案并取得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11. 2020 年 1 月，第六次增资及第二次股权转让 

2019 年 12 月 2 日，盛世泰科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2,190.53735 万元增加至 2,235.24215 万元，新增的 44.7048 万元注册资本由鑫德

睿投资以 2,000 万元认购，其余 1,955.2952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同日，盛世泰科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山蓝投资各向翼

朴资本、朱夏转让其持有的公司 15.96602 万元（占公司注册资本的 0.714%）、

注册资本对应的股权，转让价格均为 500 万元。 

2019 年 11 月，鑫德睿投资与公司及其现有股东签署《关于盛世泰科生物

医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对上述鑫德睿投资向公司增资事宜进

行了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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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2 月 2 日，山蓝投资分别与朱夏、翼朴资本签署《盛世泰科生物医

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对上述公司股权转让事项进行了约定。 

2020 年 1 月 7 日，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公司上述增资和股

权转让。 

2021 年 3 月 3 日，苏州乾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苏乾正验字

（2021）第 561 号），经其审验，截至 2019 年 12 月 3 日，公司已收到股东鑫德

睿投资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44.7048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 

本次增资及股权转让完成后，盛世泰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 货币 
知识产权（非专

利技术） 

1 余强 600.0000 600.0000 180.0000 420.0000  26.84  

2 丁炬平 400.0000 400.0000 120.0000 280.0000  17.90  

3 洪泰投资 223.5242 223.5242 223.5242 -  10.00  

4 炬强投资 189.9955 - 189.9955 -  8.50  

5 翼朴资本 147.5014 147.5014 147.5014 -  6.60  

6 中新创投 133.5722 133.5722 133.5722 -  5.98  

7 合富瑞泰 109.6128 109.6128 109.6128 -  4.90  

8 山蓝投资 91.6315 91.6315 91.6315 -  4.10  

9 乾融新声 87.6903 87.6903 87.6903 -  3.92  

10 朱夏 77.9949 77.9949 77.9949 -  3.49  

11 农银基金 67.0573 67.0573 67.0573 -  3.00  

12 鑫德瑞投资 44.7048 44.7048 44.7048 -  2.00  

13 引导基金 40.0346 40.0346 40.0346 -  1.79  

14 毅达资本 21.9226 21.9226 21.9226 -  0.98  

合计 2235.2422 2045.2467 1535.2422 700.0000 100.00 

就此次增资，因国有股东中新创投持股比例发生变动，其履行了国有资产

评估及备案程序，将评估结果向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办理了

备案并取得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12. 2021 年 3 月，第七次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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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1 日，盛世泰科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2,235.24215 万元增加至 2,374.94475 万元，新增的 139.7026 万元注册资本由博

资同泽、招易行远分别以 5,000 万元各认缴 69.8513 万元，其余 9,860.2974 万元

计入资本公积。 

2020 年 12 月 11 日，博资同泽、招易行远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签署《盛

世泰科生物医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B 轮增资协议》，对上述增资事宜进行

了约定。 

2021 年 3 月 5 日，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公司上述增资。 

2021 年 6 月 8 日，苏州乾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苏乾正验字

（2021）第 563 号），经其审验，截至 2021 年 1 月 18 日，公司已收到此次增资

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139.7026 万元，均以货币出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盛世泰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 货币 
知识产权（非

专利技术） 

1 余强 600.0000 600.0000 180.0000 420.0000  25.26  

2 丁炬平 400.0000 400.0000 120.0000 280.0000  16.84  

3 洪泰投资 223.5242 223.5242 223.5242 -  9.41  

4 炬强投资 189.9955 - 189.9955 -  8.00  

5 翼朴资本 147.5014 147.5014 147.5014 -  6.21  

6 中新创投 133.5722 133.5722 133.5722 -  5.62  

7 合富瑞泰 109.6128 109.6128 109.6128 -  4.62  

8 山蓝投资 91.6315 91.6315 91.6315 -  3.86  

9 乾融新声 87.6903 87.6903 87.6903 -  3.69  

10 朱夏 77.9949 77.9949 77.9949 -  3.28  

11 博资同泽 69.8513 69.8513 69.8513 -  2.94  

12 招易行远 69.8513 69.8513 69.8513 -  2.94  

13 农银基金 67.0573 67.0573 67.0573 -  2.82  

14 鑫德瑞投资 44.7048 44.7048 44.7048 -  1.88  

15 引导基金 40.0346 40.0346 40.0346 -  1.69  

16 毅达资本 21.9226 21.9226 21.9226 -  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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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 货币 
知识产权（非

专利技术） 

合计 2374.9448 2184.9493 1674.9448 700.0000 100.00 

就此次增资，因国有股东中新创投持股比例发生变动，其履行了国有资产

评估及备案程序，将评估结果向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控股有限公司

办理了备案并取得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13. 2021 年 6 月，第八次增资 

2021 年 5 月 28 日，盛世泰科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2,374.94475 万元增加至 2,524.14715 万元，新增的 149.2024 万元注册资本中，

嘉睿聚信、万佳创投、泰富汇通分别以 2,000 万元各认缴 27.9405 万元，中新创

投、姑苏人才二期分别以 1,000 万元各认缴 13.9703 万元，泰富汇盈以 2,680 万

元认缴 37.4403 万元；其余 10,530.7976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021 年 2 月，嘉睿聚信、万佳创投、青岛汇铸泰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中新创投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签署《盛世泰科生物医药技术（苏州）有限公

司 B 轮增资协议（二）》，约定嘉睿聚信、万佳创投、青岛汇铸泰富投资企业

（有限合伙）、中新创投合计对公司投资 7,000 万元，其中嘉睿聚信、万佳创投、

青岛汇铸泰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分别以 2,000 万元各认缴公司 27.9405 万元

新增注册资本，中新创投以 1,000 万元认缴公司 13.9703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2021 年 3 月，嘉睿聚信、万佳创投、青岛汇铸泰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中新创投、姑苏人才二期、泰富汇通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签署《盛世泰科生

物医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B 轮增资协议（三）》，约定由泰富汇通全部承接

青岛汇铸泰富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根据《盛世泰科生物医药技术（苏州）有

限公司 B 轮增资协议（二）》对盛世泰科有限的全部权利义务，并同意姑苏人

才二期以 1,000 万元认缴公司 13.9703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2021 年 5 月，泰富汇盈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签署《盛世泰科生物医药技

术（苏州）有限公司 B 轮增资协议（四）》，约定泰富汇盈以 2,680 万元认缴公

司 37.4403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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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6 月 8 日，苏州乾正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苏乾正验字

（2021）第 564 号），经其审验，截至 2021 年 6 月 1 日，公司已收到此次增资

股东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合计 149.2024 万元，均以货币出资。 

2021 年 6 月 10 日，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公司上述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盛世泰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姓名/名

称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 货币 
知识产权（非专

利技术） 

1 余强 600.0000 600.0000 180.0000 420.0000 23.77 

2 丁炬平 400.0000 400.0000 120.0000 280.0000 15.85 

3 洪泰投资 223.5242 223.5242 223.5242 - 8.86 

4 炬强投资 189.9955 - 189.9955 - 7.53 

5 中新创投 147.5425 147.5425 147.5425 - 5.85 

6 翼朴资本 147.5014 147.5014 147.5014 - 5.84 

7 合富瑞泰 109.6128 109.6128 109.6128 - 4.34 

8 山蓝投资 91.6315 91.6315 91.6315 - 3.63 

9 乾融新声 87.6903 87.6903 87.6903 - 3.47 

10 朱夏 77.9949 77.9949 77.9949 - 3.09 

11 博资同泽 69.8513 69.8513 69.8513 - 2.77 

12 招易行远 69.8513 69.8513 69.8513 - 2.77 

13 农银基金 67.0573 67.0573 67.0573 - 2.66 

14 鑫德睿投资 44.7048 44.7048 44.7048 - 1.77 

15 引导基金 40.0346 40.0346 40.0346 - 1.59 

16 泰富汇盈 37.4403 37.4403 37.4403 - 1.48 

17 泰富汇通 27.9405 27.9405 27.9405 - 1.11 

18 嘉睿聚信 27.9405 27.9405 27.9405 - 1.11 

19 万佳创投 27.9405 27.9405 27.9405 - 1.11 

20 毅达资本 21.9226 21.9226 21.9226 - 0.87 

21 
姑苏人才二

期 
13.9703 13.9703 13.9703 - 0.55 

合计 2,524.1472 2,334.1517 1,824.1472 700.0000 100.0000 

就此次增资，国有股东中新创投履行了国有资产评估及备案程序，将评估

结果向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控股有限公司办理了备案并取得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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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非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14. 2023 年 3 月，第九次增资 

2022 年 11 月 30 日，盛世泰科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2,524.14715 万元增加至 2,552.19323 万元，新增的 28.04608 万元注册资本由赣

州壹云以 3,000 万元认缴，其余 2971.95392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022 年 12 月 28 日，盛世泰科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

2,552.19323 万元增加至 2,561.54192 万元，本次新增的 9.34869 万元注册资本由

科技创投以 1,000 万元认缴，其余 990.65131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022 年 11 月，赣州壹云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签署《盛世泰科生物医药

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B+轮增资协议（一）》，对上述赣州壹云向公司增资事宜

进行了约定。 

2022 年 12 月，科技创投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签署《盛世泰科生物医药

技术（苏州）有限公司 B+轮增资协议（二）》，对上述科技创投向公司增资事宜

进行了约定。 

2023 年 3 月 17 日，苏州工业园区行政审批局核准了公司上述增资。 

2025 年 6 月 25 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

字第 2500452 号），经其审验，截至 2023 年 1 月 10 日，公司已收到股东赣州壹

云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28.04608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 

2025 年 6 月 25 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

字第 2500451 号），经其审验，截至 2023 年 2 月 1 日，公司已收到股东科技创

投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9.34869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 

本次增资完成后，盛世泰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 货币 
知识产权（非

专利技术） 

1 余强 600.0000 600.0000 180.0000 420.0000 23.42 

2 丁炬平 400.0000 400.0000 120.0000 280.0000 15.62 

3 洪泰投资 223.5242 223.5242 223.5242 -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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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 货币 
知识产权（非

专利技术） 

4 炬强投资 189.9955 - 189.9955 - 7.42 

5 中新创投 147.5425 147.5425 147.5425 - 5.76 

6 翼朴资本 147.5014 147.5014 147.5014 - 5.76 

7 合富瑞泰 109.6128 109.6128 109.6128 - 4.28 

8 山蓝投资 91.6315 91.6315 91.6315 - 3.58 

9 乾融新声 87.6903 87.6903 87.6903 - 3.42 

10 朱夏 77.9949 77.9949 77.9949 - 3.05 

11 博资同泽 69.8513 69.8513 69.8513 - 2.73 

12 招易行远 69.8513 69.8513 69.8513 - 2.73 

13 农银基金 67.0573 67.0573 67.0573 - 2.62 

14 鑫德睿投资 44.7048 44.7048 44.7048 - 1.75 

15 引导基金 40.0346 40.0346 40.0346 - 1.56 

16 泰富汇盈 37.4403 37.4403 37.4403 - 1.46 

17 赣州壹云 28.0461 28.0461 28.0461 - 1.10 

18 泰富汇通 27.9405 27.9405 27.9405 - 1.09 

19 嘉睿聚信 27.9405 27.9405 27.9405 - 1.09 

20 万佳创投 27.9405 27.9405 27.9405 - 1.09 

21 毅达资本 21.9226 21.9226 21.9226 - 0.86 

22 
姑苏人才二

期 
13.9703 13.9703 13.9703 - 0.55 

23 科技创投 9.3487 9.3487 9.3487 - 0.37 

合计 2,561.5419 2,371.5464 1,861.5419 700.0000 100.00 

就此次增资，国有股东中新创投持股比例发生变动，其履行了国有资产评

估及备案程序，将评估结果向苏州工业园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控股有限公司办

理了备案并取得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15. 2023 年 3 月，变更炬强投资实缴注册资本 

2025年6月25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

第2500224号），经其审验，截至2023年3月24日，公司已收到炬强投资缴纳的新

增注册资本189.9955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 

本次增资完成后，盛世泰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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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方式/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 货币 
知识产权（非

专利技术） 

1 余强 600.0000 600.0000 180.0000 420.0000 23.42 

2 丁炬平 400.0000 400.0000 120.0000 280.0000 15.62 

3 洪泰投资 223.5242 223.5242 223.5242 - 8.73 

4 炬强投资 189.9955 189.9955 189.9955 - 7.42 

5 中新创投 147.5425 147.5425 147.5425 - 5.76 

6 翼朴资本 147.5014 147.5014 147.5014 - 5.76 

7 合富瑞泰 109.6128 109.6128 109.6128 - 4.28 

8 山蓝投资 91.6315 91.6315 91.6315 - 3.58 

9 乾融新声 87.6903 87.6903 87.6903 - 3.42 

10 朱夏 77.9949 77.9949 77.9949 - 3.05 

11 博资同泽 69.8513 69.8513 69.8513 - 2.73 

12 招易行远 69.8513 69.8513 69.8513 - 2.73 

13 农银基金 67.0573 67.0573 67.0573 - 2.62 

14 鑫德睿投资 44.7048 44.7048 44.7048 - 1.75 

15 引导基金 40.0346 40.0346 40.0346 - 1.56 

16 泰富汇盈 37.4403 37.4403 37.4403 - 1.46 

17 赣州壹云 28.0461 28.0461 28.0461 - 1.10 

18 泰富汇通 27.9405 27.9405 27.9405 - 1.09 

19 嘉睿聚信 27.9405 27.9405 27.9405 - 1.09 

20 万佳创投 27.9405 27.9405 27.9405 - 1.09 

21 毅达资本 21.9226 21.9226 21.9226 - 0.86 

22 
姑苏人才二

期 
13.9703 13.9703 13.9703 - 0.55 

23 科技创投 9.3487 9.3487 9.3487 - 0.37 

合计 2,561.5419 2,561.5419 1,861.5419 700.0000 100.00 

（二）盛世泰科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动情况 

1. 2023 年 7 月，盛世泰科设立 

2023 年 6 月 20 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毕马威华振审字第

2307749 号”《审计报告》，载明截至审计基准日 2023 年 3 月 31 日，盛世泰科

有限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53,579,82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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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6 月 21 日，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苏中资评报

字（2023）第 2073 号”《盛世泰科生物医药技术（苏州）有限公司拟改制设立

股份有限公司涉及的该公司净资产价值资产评估报告》，载明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3 月 31 日，盛世泰科有限净资产的评估值为 59,703,564.75 元。 

2023 年 6 月 21 日，盛世泰科有限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盛世泰科有限由有

限责任公司以发起设立方式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折股方案为按照盛世泰

科有限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 53,579,821.50 元，以 1: 

0.4781 的比例折合为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25,615,420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

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总股本）为人民币 25,615,420 元，其余净资产

27,964,401.50 元计入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公积；盛世泰科有限全体股东以各自

在盛世泰科有限持有的股权对应的净资产份额认购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2023 年 6 月 21 日，盛世泰科有限的全体股东作为发起人签订了《盛世泰科

生物医药技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 

2023 年 6 月 25 日，盛世泰科全体发起人召开创立大会暨第一次股东大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盛世泰科生物医药技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筹备情况

报告的议案》《关于制定<盛世泰科生物医药技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及其附件的议案》等议案，决定以盛世泰科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方

式设立盛世泰科。 

2023 年 7 月 27 日，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向公司换发《营业执照》，公司

完成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名称变更为“盛世泰科生

物医药技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6 月 17 日，盛世泰科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关于确认调整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时净资产的议案》。根据毕马威会计师

事务于 2025 年 6 月 16 日出具的《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对股改净资产影响的说明》，

公司因前期差错更正事项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追溯调整，导致公司于股

改基准日（2023 年 3 月 31 日）的净资产由原先的人民币 53,579,821.50 元调减

至人民币 41,003,901.01 元，更正后的净资产折合的股份公司股本维持不变，为

25,615,42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净资产超过股本金额的 15,388,481.01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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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2025 年 6 月 25 日，江苏中企华中天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股改项目资产

评估结论变动情况专项说明》，对其出具的“苏中资评报字（2023）第 2073 号”

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进行调整，调整后于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3 月 31 日采用资

产基础法评估值为 4,712.76 万元,评估增值 612.37 万元，增值率 14.93%根据上

述情况，前期会计差错更正虽对股改基准日净资产产生影响，但对股改后股份

公司的实收资本（股本）并不产生影响。 

2025年6月25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字

第2500225号），经其审验，截至2023年6月25日，公司已收到全体股东以净资产

缴纳的注册资本人民币25,615,420.00元，占申请登记注册资本总额的100%。 

盛世泰科整体变更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余强 600.0000 600.0000 23.42 

2 丁炬平 400.0000 400.0000 15.62 

3 洪泰投资 223.5242 223.5242 8.73 

4 炬强投资 189.9955 189.9955 7.42 

5 中新创投 147.5425 147.5425 5.76 

6 翼朴资本 147.5015 147.5015 5.76 

7 合富瑞泰 109.6128 109.6128 4.28 

8 山蓝投资 91.6315 91.6315 3.58 

9 乾融新声 87.6903 87.6903 3.42 

10 朱夏 77.9949 77.9949 3.05 

11 博资同泽 69.8513 69.8513 2.73 

12 招易行远 69.8513 69.8513 2.73 

13 农银基金 67.0573 67.0573 2.62 

14 鑫德睿投资 44.7048 44.7048 1.75 

15 引导基金 40.0346 40.0346 1.56 

16 泰富汇盈 37.4403 37.4403 1.46 

17 赣州壹云 28.0461 28.0461 1.10 

18 泰富汇通 27.9405 27.9405 1.09 

19 嘉睿聚信 27.9405 27.9405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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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20 万佳创投 27.9405 27.9405 1.09 

21 毅达资本 21.9226 21.9226 0.86 

22 姑苏人才二期 13.9703 13.9703 0.55 

23 科技创投 9.3487 9.3487 0.37 

合计 2,561.5420 2,561.5420 100.00 

就此次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事项，国有股东中新创投履行了国有资产

评估及备案程序，将评估结果向苏州元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备案并取得

了《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2. 2024 年 8 月，盛世泰科第一次增资 

2024 年 5 月 28 日，盛世泰科召开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公司

注册资本由 2,561.5420 万元增加至 2,649.8710 万元，新增的 88.3290 万元注册资

本由同人盛世以 10,000 万元认缴，其余 9911.6710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024 年 6 月，同人盛世与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签署《盛世泰科生物医药技

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C 轮增资协议》，对上述增资事宜进行了约定。 

2025 年 6 月 25 日，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毕马威华振验

字第 2500229 号），经其审验，截至 2024 年 8 月 20 日，公司已收到股东同人盛

世缴纳的新增注册资本 88.3290 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 

2024 年 8 月 26 日，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公司上述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盛世泰科有限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数量（万股） 股权比例（%） 

1 余强 600.0000 600.0000 22.64 

2 丁炬平 400.0000 400.0000 15.10 

3 洪泰投资 223.5242 223.5242 8.44 

4 炬强投资 189.9955 189.9955 7.17 

5 中新创投 147.5425 147.5425 5.57 

6 翼朴资本 147.5015 147.5015 5.57 

7 合富瑞泰 109.6128 109.6128 4.14 

8 山蓝投资 91.6315 91.6315 3.46 

9 同人盛世 88.3290 88.3290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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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数量（万股） 股权比例（%） 

10 乾融新声 87.6903 87.6903 3.31 

11 朱夏 77.9949 77.9949 2.94 

12 博资同泽 69.8513 69.8513 2.64 

13 招易行远 69.8513 69.8513 2.64 

14 农银基金 67.0573 67.0573 2.53 

15 鑫德睿投资 44.7048 44.7048 1.69 

16 引导基金 40.0346 40.0346 1.51 

17 泰富汇盈 37.4403 37.4403 1.41 

18 赣州壹云 28.0461 28.0461 1.06 

19 泰富汇通 27.9405 27.9405 1.05 

20 嘉睿聚信 27.9405 27.9405 1.05 

21 万佳创投 27.9405 27.9405 1.05 

22 毅达资本 21.9226 21.9226 0.83 

23 姑苏人才二期 13.9703 13.9703 0.53 

24 科技创投 9.3487 9.3487 0.35 

合计 2,649.8710 2,649.8710 100.00 

就此次增资，国有股东中新创投持股比例发生变动，其履行了国有资产评

估及备案程序，将评估结果向苏州元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备案并取得了

《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 

3. 2025 年 3 月，盛世泰科第一次股权转让 

2025 年 3 月 12 日、2025 年 3 月 20 日，博资同泽分别与张星、周治云签署

《关于盛世泰科生物医药技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博

资同泽分别向张星、周治云转让其持有盛世泰科 0.1185%、0.0790%的股份（分

别对应 3.1396 万股、2.0931 万股），转让价格分别为 300 万元、200 万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盛世泰科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数量（万股） 股权比例（%） 

1 余强 600.0000 600.0000 22.64 

2 丁炬平 400.0000 400.0000 15.10 

3 洪泰投资 223.5242 223.5242 8.44 

4 炬强投资 189.9955 189.9955 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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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数量（万股） 股权比例（%） 

5 中新创投 147.5425 147.5425 5.57 

6 翼朴资本 147.5015 147.5015 5.57 

7 合富瑞泰 109.6128 109.6128 4.14 

8 山蓝投资 91.6315 91.6315 3.46 

9 同人盛世 88.3290 88.3290 3.33 

10 乾融新声 87.6903 87.6903 3.31 

11 朱夏 77.9949 77.9949 2.94 

12 招易行远 69.8513 69.8513 2.64 

13 农银基金 67.0573 67.0573 2.53 

14 博资同泽 64.6186 64.6186 2.44 

15 鑫德睿投资 44.7048 44.7048 1.69 

16 引导基金 40.0346 40.0346 1.51 

17 泰富汇盈 37.4403 37.4403 1.41 

18 赣州壹云 28.0461 28.0461 1.06 

19 泰富汇通 27.9405 27.9405 1.05 

20 嘉睿聚信 27.9405 27.9405 1.05 

21 万佳创投 27.9405 27.9405 1.05 

22 毅达资本 21.9226 21.9226 0.83 

23 姑苏人才二期 13.9703 13.9703 0.53 

24 科技创投 9.3487 9.3487 0.35 

25 张星 3.1396 3.1396 0.12 

26 周治云 2.0931 2.0931 0.08 

合计 2649.8710 2649.8710 100.00 

（三）公司历史上曾存在的未执行股权代持协议及协议解除情况 

2012年8月，王彤（于2014年2月25日变更为美国籍后，更名为Wang Tong）

分别与余强、丁炬平签署协议，约定余强、丁炬平分别以20万元的价格各向王

彤转让盛世泰科2%（对应20万元出资额），合计4%（对应40万元出资额）的股

权，并约定转让后由余强、丁炬平代王彤持有上述股权。 

王彤系公司创始股东之一余强的学弟，在美国有丰富的药物分子发现相关

工作经验，公司创始股东拟通过向王彤转让股权的方式鼓励其加入公司共同创

业。由于王彤当时在美国全职工作，预计短时间内无法离职，所以创始股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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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彤商议决定采取代持的方式。后王彤因个人工作安排未受让相关股权，上述

代持协议均未履行，王彤也未向余强、丁炬平支付过任何股权转让相关价款。 

为进一步确认上述事实，确保盛世泰科股权明析，2023年2月21日，王彤与

余强、丁炬平签署了上述代持协议的解除协议，王彤与余强、丁炬平确认就前

述事项不存在任何争议、纠纷或潜在纠纷。 

（四）公司历史上曾存在的未执行的质押协议情况 

2012 年，中新创投与公司签署的《苏州工业园区科技领军人才创业工程投

资协议》曾约定，“增资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的 8%应作为员工期权，从原股东余

强、丁炬平、韦凤萍、谢佳扬持有的公司股权中按比例无偿扣留，并由原各股

东代持，代持人并不拥有且不得行使员工期权的股东权益，包括但不限于投票

权、分红权、优先认购权和清算财产分配权；为保证代持人严格依据投资协议

履行代持义务，代持人应签署一份《股权质押协议》，将其代持的员工期权质押

给中新创投”。 

经中新创投、余强、丁炬平、韦凤萍、谢佳扬确认，上述投资协议中约定

的 8%员工期权代持未实际执行，盛世泰科已于 2017 年 8 月成立了炬强投资作

为员工股权激励的持股平台，并由炬强投资于 2018 年认缴盛世泰科 189.9955

万元的出资额（占当时股权比例的 10%），已覆盖了上述投资协议中关于预留 8%

作为员工期权的相关约定，中新创投未要求过盛世泰科执行额外预留股权激励

股份的约定。同时，上述各方之间曾签署过股权质押协议，但没有办理质押登

记手续，该质押未实际执行；经上述各方确认，上述各方之间不存在盛世泰科

股权的质押关系。 

二、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股本演变的确认意见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确认以上关于公司设立以来股本变化情况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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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盛世泰科生物医药技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设

立以来股本演变情况的说明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确认意见》之签章

页） 

 

全体董事签名：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丁炬平                            余强                            赵家宏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高枫                            丁超                                           

 

全体监事签名：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王永圣                           徐轶婷                         阮华英 

 

其他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签名： 

 

______________ 

Wang Tong 

 

盛世泰科生物医药技术（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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